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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限制协议

甲方（用人单位）：                                               
乙方（劳动者）：               证件号码：                                                                       
鉴于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可直接或间接接触、知悉、了解或掌握甲方秘密信息，保护双方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现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经平等友好协商，双方就竞业限制达成如下约定：
第一条  竞业限制的范围
乙方不得从事的行为包括：
1.1  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或在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一定时期内，自营、控股、参股甲方同类的营业（或授权、授意他人从事上述行为），至与甲方营业同类的企业任职，或为他人提供与甲方营业同类的顾问、咨询等劳务服务。
1.2  鼓动、诱惑甲方其他员工离职。
1.3  授意、指导自身亲属、朋友实施1.1款、1.2款约定之行为的。
1.4  其它经营、投资、任职等行为，已经（或可能）与甲方及其参控股企业、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存在竞争关系，已经（或可能）使其业务开展受到影响。
乙方行为经甲方书面同意，或乙方在任职期间接受甲方委派至甲方下属参控股企业、分支机构任职，不视为违反竞业限制之约定。
第二条  竞业限制的区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内，乙方均受本竞业限制之约束。
第三条  竞业限制的期限
乙方自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     年内，均受本竞业限制协议之约束。
甲方有权根据自身秘密信息的公开情况、乙方在任职期间掌握秘密程度等因素缩短竞业限制期限或提前解除本竞业限制协议（补偿金额作相应调整），但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第四条  补偿金额及支付方式
作为乙方竞业限制之补偿，甲方每月支付乙方人民币小写:      元；人民币大写：             圆整，共支付   个月。各期款项均支付至乙方以下账户：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甲方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起始日期自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之日起算。每月补偿金款项应于乙方提供符合第五条约定的竞业限制证明后，甲方于次月25日前支付。乙方迟延提供证明的，补偿金支付日期相应顺延。
如乙方收款账户发生变更，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否则，款项无法到账、遗失等的相应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未收到款项，竞业限制协议依然有效。
以上补偿金额为含税金额，由此产生的相应税收，由乙方承担。
第五条  竞业限制证明
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乙方应于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提供履行了竞业限制约定义务的证明，并以此作为甲方向乙方支付该月竞业限制补偿金之前提。证明材料包括：
5.1  乙方与新的单位（与甲方业务不相同或相似，无商业竞争关系）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能够证明与新的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其他证据。
5.2  新的单位为该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
5.3  失业证。
5.4  其它经甲方认可的足以证明乙方当月已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证明材料。
如甲方认为乙方已提供的证明材料不足以完全证明其已履行了竞业限制约定义务的，可要求乙方补充提供相应材料，直至可确实证明履行竞业限制约定义务为止。
第六条  保密
乙方对本协议具有严格保密义务。对任何人均不得泄露本协议之任何内容。否则视为严重违反本协议之约定。
第七条  违约责任
7.1  乙方如有违反本协议约定之行为，应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7.1.1  无权要求甲方继续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已经发放的补偿金立即返还甲方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7.1.2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小写:     元；人民币大写：          圆整。
7.1.3  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所受实际损失时，乙方应全额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乙方或其所受聘单位因乙方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而获得的利润。
7.1.4  乙方还应当承担甲方因调查、取证、追索等所产生的一切合理费用。
7.1.5  造成损失重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乙方刑事责任。
7.1.6  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在承担了上述责任的同时，还应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
7.2  如甲方未按时足额支付补偿金的，竞业限制协议本身依然有效，乙方依然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但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欠款本金及依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之滞纳金。
7.3  乙方未依照本协议第五条之约定提交证明的，甲方有权暂停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但竞业限制协议本身依然有效，乙方依然要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如乙方迟延30日仍未提供第五条约定之相应证明的，视为违反本协议之约定，应依照7.1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第八条  特别声明
双方同意签订本协议之目的是为了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在甲方提示下，乙方已详细阅读了本协议特别是第一、五、六、七条关于自身义务及违约责任的条款，并充分理解其含义。乙方自愿接受本协议约束。
第九条  其它条款
9.1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协议壹式叁份，甲方贰份、乙方壹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9.2  因本协议而引起的任何纠纷，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3  各方的书面通知地址为本协议首页地（住）址。如一方通讯地址变更的，应提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6

